附件4
《关于优化调整我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福建省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》（闽建〔2024〕11号）和《关于加大力度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工作的通知》（闽建金〔2025〕1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拟对我市现行提取政策规定进行优化调整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2024年6月，福建省住建厅、省财政厅和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共同印发《福建省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》（闽建〔2024〕11号）。由于政策涉及面较广，部分政策与我市现行政策存在较大差异，经反复研究讨论，并结合我市实际，研究草拟了《关于优化调整我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1.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62号）

2.《福建省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》（闽建〔2024〕11号）

3.《关于加大力度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工作的通知》（闽建金〔2025〕1号）

三、主要内容
《通知》共计六条。主要为：一是关于购买、建造、翻建、大修自住住房提取。增加提取时间要求、取消频次限制、调整提取金额；增加房产多次交易提取限制；明确再交易住房多人购房和省内异地购房提取条件。二是关于职工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未再就业提取。明确非本市户籍职工提取应未在异地缴存；增加港澳台同胞及外国人封存即可提取的规定。三是关于家庭生活困难提取。增加配偶为提取申请人；增加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提取；增加重大疾病提取。四是支持灵活就业缴存人自由提取。五是关于缴存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提取。增加提取资金转入缴存人名下银行卡的，可采取简易程序。六是调整骗取住房公积金处理规定。
